
中共中央宣传部、教育部、司法部、全国普及法律常识办公

室关于印发《中小学法制教育指导纲要》的通知 PDF转换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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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01/2021_2022__E4_B8_AD_

E5_85_B1_E4_B8_AD_E5_c80_301663.htm 中共中央宣传部、教

育部、司法部、全国普及法律常识办公室关于印发《中小学

法制教育指导纲要》的通知(教基〔2007〕10号)各省、自治区

、直辖市党委宣传部、教育厅（教委）、司法厅（局）、普

法依法治理办公室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宣传部、教育局

、司法局、普法依法治理办公室：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、国

务院批转的《中央宣传部、司法部关于在公民中开展法制宣

传教育的第五个五年规划》和教育部印发的《全国教育系统

法制宣传教育第五个五年规划》的要求，指导各地中小学校

全面、规范地开展法制教育，将中小学法制教育融入课堂教

学和学校教育活动的各个环节，提高法制教育的针对性、实

效性，中央宣传部、教育部、司法部和全国普法办联合制定

了《中小学法制教育指导纲要》（以下简称《纲要》）。现

印发给你们，请各地、各部门结合实际，认真组织落实。 地

方各级党委宣传部门，教育、司法行政部门和普法主管机关

要在各级党委、政府的领导下，充分发挥职能作用，互相支

持、密切配合，按照《纲要》的要求，加强对中小学法制教

育工作的组织协调，将此项工作纳入实施“五五”普法规划

目标责任制的考核范围，加强督促检查，推动各项工作落到

实处。 地方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中小学校要采取切实措施，

抓好《纲要》的落实，确保中小学法制教育的质量。要充分

发挥学校课堂教学的主渠道作用，把法制教育与相关学科教



育有机融合在一起，并积极与其他各种专项教育相结合，努

力形成多角度、宽领域、全方位的法制教育新格局。要根据

青少年学生成长的特点和接受能力，贴近实际，贴近生活，

贴近学生，增加吸引力和感染力，提高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

性。 地方各级司法行政部门和普法主管机关要协助教育行政

部门和中小学校做好法制教育的贯彻落实工作，要积极组织

和利用好本系统的人力、物力资源为中小学法制教育提供支

持与服务，并要加强青少年校外法制教育阵地建设，努力推

进法律知识教育和法治实践教育相结合。有关部门和研究机

构要深入开展调查研究，把握青少年法制教育工作中出现的

新情况、新问题，探求开展工作的新机制和新途径，不断推

进中小学法制教育的深入开展。 附件：中小学法制教育指导

纲要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司法部全国普及法律常识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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